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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工作指引

本工作指引适用于《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随机抽查清单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第二版）》和《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随机抽查清单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》所列各抽查事项的实地核查。除实地核查外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中还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书面检查、网络监测、聘请专业机构等适当方式进行检查。
本工作指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（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基金会、各类中介机构等）和其他有用工行为的单位（以下称用人单位）。
本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日常监管事项均需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进行，各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工作均需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系统监管平台－云南）”（以下简称：省级监管平台）完成。
一、前期准备
实地核查前，可根据需要查阅用人单位登记、备案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基本信息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、数据公司等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事先检索，初步了解用人单位的存续情况、可能存在的问题等，提高检查效率。
二、实地核查
实地核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应当携带并出示执法证件。核查中，应注意通过文字、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核查痕迹，必要时可邀请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。
三、结果公示
检查结果应当在抽查检查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履行审批程序，通过“省级监管平台”记于用人单位名下并向社会公示。已实施检查但未按时限要求完成公示的，视为未完成此次抽查检查工作。
抽查检查结果类型包括：未发现问题、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、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、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、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、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。
（一）通过对此次抽查所匹配的抽查事项的检查，未发现违反相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，可认定为“未发现问题”。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认定为“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”：
1.通过实地核查，确认实际不存在该用人单位，并由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产权所有人、物管公司、相关部门等予以证明的；
2.通过实地核查、第三方证明或邮寄等方式，能确认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实际不存在的； 
3.经向用人单位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，无人签收的。
（三）对检查发现的违反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，通过指导、提示、告诫等方式要求用人单位当场改正，且已当场改正的，可认定为“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”。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认定为“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”：
1.拒绝检查人员或受委托的专业机构工作人员进入被检查场所的；
2.拒绝向检查人员或受委托的专业机构工作人员提供相关材料的；
3.其他阻扰、妨碍检查工作的行为，致使检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。
（五）未发现用人单位从事本次抽查匹配的检查事项，并经用人单位书面承诺的，可认定为“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”。
（六）对检查发现的违反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，不能通过指导、提示、告诫等方式现场纠正，需进一步调查处理的，可认定为“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”。经进一步调查确定没有问题的，将检查结果修改为“未发现问题”。经进一步调查，确实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，且通过立案调查等方式进行处理的，检查结果不变。
